
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

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在审慎查验的基础上，

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董事会关于继续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为规避汇率风险所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是基于对未来外汇收支

的合理估计和目前外汇收支的实际需求。公司已就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出具

可行性分析报告，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及应对外汇

波动风险的能力，更好地规避和防范公司所面临的外汇汇率波动风险，增强公司

财务稳健性，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公司已制定了《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明确了相关各层级的审批

程序，可以有效控制相关风险。我们认为，公司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业务与日常经

营需求紧密相关，以正常业务背景为依托，以降低外汇汇率波动风险为目的，不

存在任何风险投机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继续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独立董事：陈琦胜、戴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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